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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民事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和人们法律

意识的逐步增强，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遭遇侵权行

为时会选择诉诸法律依法维权，从而使消费者或法

人面临越来越大的经济赔偿责任风险。

责任保险可以为投保人化解这种法律责任风

险，同时也让受害人能够获得有效的经济补偿。责

任保险以其直接保障投保人利益，同时为受害人提

供间接保障的独特作用，使赔偿责任能够履行、合

法权益得到维护，从而化解纠纷与矛盾，促进社会的

和谐稳定。

编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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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 什么是责任保险1
责任保险是指承保致害人（被保险人）对受害人

（第三者）依法应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也就是说，

当被保险人依照法律需要对第三者负损害赔偿责任

时，由保险人代其赔偿责任损失的一类保险。 在生活

中比较常见的是机动车辆保险中的第三者责任险、产

品上标明的产品责任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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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由于个人、组织的疏忽或过失行为而导

致他人身体受到伤害或者财产遭受损失，致害人应当依法向

受害人履行经济赔偿责任。这种风险就是通常所说的第三者

责任风险，简称责任风险。

投保责任保险可以转嫁这类民事赔偿责任风险。已经投保

责任保险的个人、家庭或者单位、组织由于疏忽或过失行为导

致他人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时，依法应当向受害人支付的经济

赔偿金和为此而支出的法律费用就可以由保险公司来承担。

责任保险对社会公众来讲并不陌生，如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

险就是一种最为常见和投保最为广泛的个人责任保险险种。在生

活中，除驾驶机动车辆可能造成的责任风险之外，还有许多责任

风险就在人们身边。

1. 居家责任风险（如家里水管爆裂浸泡邻居家的财产；

阳台花盆掉落砸到停在楼下的汽车或行人）。

2. 未成年人监护责任风险（小孩子打破居民窗户玻璃或

打伤小朋友等）。

3. 宠物责任风险（家养爱犬咬伤他人）。

4. 雇佣责任风险（家里雇佣的保姆在家中意外受伤）。

5. 家政服务人员第三者责任风险（家里保姆疏忽过失导

致雇主及家庭成员以外的人员伤害）。

6. 电动自行车第三者责任风险（驾驶电动自行车过程中

撞伤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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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租赁责任风险（出租人的房屋设备导致租户受伤）。

8. 外出责任风险（外出活动不小心伤害他人）。

9. 运动责任风险（从事体育运动时造成他人受伤）。

10. 产品责任风险（如啤酒瓶或电视爆炸致人受伤）。

11. 场所责任风险（如商场地滑导致客户摔伤）。

12. 职业责任风险（如医师在诊治病人时发生医疗事故）。

从上面所举的例子可以看到，个人或者家庭在生活中的

行为、家里的财产、饲养的宠物、家中的保姆等都会由于疏

忽或过失而带来各种责任风险。因此，为自己投保一份合适

的个人责任保险产品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而作为公众和消费者，人们更多地会得到各种责任保险

的间接保险保障。我们作为消费者在各类经营性公众场所购

物、娱乐、运动遭遇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会因这些公众场

所的经营者投保了公众责任保险而获得间接的保险保障。我

们在使用各类消费品或接受专业技术人员提供的服务时，也

会得到产品责任保险和职业责任保险的间接保障。作为职工

或雇员，如果在工作中遭受意外伤害或患上职业病，我们也

能得到雇主责任险的保障。可以说，责任保险无处不在，它

以损失补偿和风险保障的独特功能发挥着社会管理的作用，

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稳定器”。



第1章 什么是责任保险

9

案例：过年期间，北京王先生7岁的儿子在指定地点燃放鞭

炮时，不慎炸伤路人李某的左眼，后致失明，经鉴定属七级伤

残，法院判决监护人王某赔偿李某残疾赔偿金、营养费、交通

费、住院伙食补助费、鉴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人民币

94658元。

为照顾孩子日常起居，王先生从家政公司雇佣了保姆朱阿

姨，某天朱阿姨做家务时，不小心撞碎了房间与阳台之间的落

地玻璃门，玻璃刺入大腿，花去医疗费等共2万元。

星期天，王先生在阳台上浇花时，无意中碰了花盆，使

花盆倾斜。第二天下午，花盆从阳台上掉下，正好砸在经过

此地的路人赵某头上。法院判王先生赔偿受害者赵某经济损

失2万元。 

王先生在小区遛狗时，由于看管不善，导致小狗咬伤邻居

家小孩，花去医疗费等2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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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串的事情让王先生感到很倒霉，同时也产生了购买保

险来规避类似风险的想法。王先生了解到保险公司有个人责任

产品，能够转嫁这些风险，他立刻去买了一份，包括居家责任

保险、家庭雇佣责任保险、监护人责任保险和动物饲养责任保

险，总共支付保险费290元，获得40万元的限额保障。王先生

逢人便说，个人责任保险真是解决了自己的后顾之忧。王先生

的具体投保方案如下：

      客户投保险种            累计赔偿限额            保费

1      居家责任保险                  10万元                 100元

2  家庭雇佣责任保险   10万元                 100元

3    监护人责任保险   10万元                  55元

4  动物饲养责任保险   10万元                  3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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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 责任保险险种介绍2
责任保险的险种主要可以分为四大类，包括公众

责任保险、雇主责任保险、职业责任保险和产品责任

保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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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众责任保险

案例：65岁的李大爷到商场躲雨，由于商场地面湿滑，不

慎摔倒造成左腿股骨骨折。李大爷的家属向商场提出索赔，商

场认为不是他们的责任而拒绝赔偿。于是李大爷将商场诉至法

院。法院经审理认为，商场作为公共场所，理应对进入商场的

公众安全负责，依法应当向李大爷赔偿医药费等各种费用2万

余元。由于商场投保了公众责任保险，因此，商场对李大爷的

赔偿以及相关的法律费用均由保险公司负责承担。

公众责任保险主要承保法人单位或个人经营的工厂、办

公楼、旅馆、商店、医院、学校、影剧院、展览馆等各种公

众活动的场所，在经营活动中发生意外事故造成他人（第三

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依法应由经营者承担的经济赔偿

责任。

公众责任保险包括很多险种，适用于不同的场所或单

位。如，电梯责任保险是以各类电梯在使用过程中导致的乘

梯人伤害为承保对象；餐饮场所责任保险是以餐厅、饭店等

就餐场所对就餐者可能造成的意外伤害或食物中毒为承保对

象；停车场责任保险是对停放在停车场的车辆因管理者疏忽

过失而造成的损失予以保障等。此外，还有火灾公众责任保

险、展览责任保险、承运人责任保险等险种。另外，在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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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安装工程建设过程中可能造成的他人意外伤害或财产损失

也有第三者责任保险予以保障。

个人责任保险也属于公众责任保险范畴。您居家或外出

活动可能造成第三者的人身伤害或财物损失，通过投保个人

责任保险可以转嫁这类风险。

个人责任保险包括：居家责任保险、监护人责任保险、

宠物责任保险、运动责任保险、外出责任保险、电动自行车

第三者责任保险、家政人员第三者责任保险、出租人责任保

险、承租人责任保险等，还有多种责任组合的个人综合责任

保险，以及附加在家庭财产保险当中的家庭责任保险。

消费者在商场购物、影剧院观赏节目

或是在医院就医等活动中，如果由于商

场、影剧院或医院等公众场所的经营者疏

忽过失行为，导致消费者受到人身伤害或其财产遭受损

失，消费者可以依法向责任方提出索赔。如果责任方已投

保了公众责任保险，且其怠于向保险公司请求赔偿，消费

者依法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公司请求赔偿保

险金。

保险小博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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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雇主责任保险

案例：2004年1月底，金某通过保姆介绍所雇佣了陆某，双

方协商陆某每月工资500元，吃住在金某父母家中。2月2日，

金某父母家中因煤气软管老化，造成煤气泄漏，致使金某的父

母与陆某三人中毒身亡。陆某的丈夫张某认为，他的妻子是金

某雇佣的保姆，在工作期间因煤气泄漏而中毒身亡，金某作为

雇主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在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张某向法院

起诉，要求被告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14万余元。

庭审中，被告金某认为煤气泄漏纯属意外事故，自己无过

错。陆某作为保姆有照顾被告父母的义务，应注意安全和通

风，但陆某未尽职，后果由其自负。法院认定被告与陆某的雇

佣关系成立。而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

当承担赔偿责任。

雇主责任保险是以企事业单位或个人所雇佣的员工在受雇

期间从事业务时因遭受意外导致伤、残、死亡或患有与职业有

关的职业性疾病而依法或根据雇佣合同应由雇主承担的经济赔

偿责任为承保风险的一种责任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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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案例所述，如果您雇佣了保姆或

其他家政人员为自己提供服务，则保姆或

家政人员在您家中工作期间遭受意外伤害

或者患上相关职业病，作为雇主，您就需要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或者承担医疗费用。您可以通过投保家政雇佣责任保

险（或称家政人员责任保险）来转嫁这类风险。

保险小博士提示:

如果是各类企业，投保责任保险既可以转嫁雇主对员工

承担的法律赔偿责任，又可以减少员工的后顾之忧、提升企

业的凝聚力，可谓一举两得。此外，雇主责任保险同其他财

产保险一样，可以在税前列支成本，是提升员工福利的一个

很好途径。

三、职业责任保险

职业责任保险是以各种专业技术人员在其从事专业技术

性工作时，因工作上的疏忽或过失，造成其服务对象人身损

害或财产损失，依法需要由其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为保险标

的的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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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李女士和丈夫参加了某旅行社 “西藏全景游”旅游

线路，因途中车辆颠簸导致李女士骨折，李女士夫妇遂将该旅

行社诉至法院要求索赔。李女士诉称，她和丈夫支付了团体旅

游费6160元，旅游途中因车辆严重颠簸将李女士颠起，头撞车

顶后跌回座位，导致李女士受伤。

当日，李女士在西藏第二人民医院被诊断为L2压缩性骨

折。二人被迫中断旅游，并返京诊治，后经医院诊断，李女士

腰一椎体爆裂骨折，行切开间接复位椎弓根系统内固定术，同

时医院告知，固定术后还需二次手术拆除内固定物。因此，李

女士夫妇诉至法院要求旅行社赔偿误工费、残疾赔偿金以及精

神抚慰金等共计17万余元；返还旅游安全人身意外保险金6000

元；退还旅游费4166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李女士在旅行社组织的旅游活动中人身

遭受损害，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旅行社应对此承担合理的赔

偿责任。因李女士依照合同法规定向旅行社主张违约责任，故

对于其要求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遂判决旅行

社赔偿李女士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13万余元，同时将旅行社

已经支付的4万元在上述费用中予以扣除；旅行社返还李女士

保险金6000元并退还李女士夫妇旅游费416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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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选择专业技术人员或组织（如

旅行社、医院、律师事务所等）为自己提

供服务时，建议尽可能选择已投保了职业

责任保险的。这样，一旦对方由于疏忽或过失导致您的权

利受到侵害，可以得到保险公司的及时补偿，从而避免陷

入旷日持久的纠纷，使自己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及时有效

的保护。

保险小博士提示:

目前，在北京地区可以投保的职业责任保险主要有医疗责

任保险、会计师责任保险、律师责任保险、建筑工程设计责任

保险以及保险代理人、经纪人责任险等。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目前，国内保险市场销售的职业责任

保险均以法人或团体为承保对象，还没有以个人为承保对象的

职业责任保险销售。此外，一些特定行业的职业责任险，如医

疗责任保险、校园（方）责任保险、旅行社责任保险等均为政

府主导或强制的责任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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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产品责任保险

案例：2009年5月25日，丁先生在就餐开启啤酒时，酒瓶突

然发生爆炸，他的右手大拇指、无名指、小拇指及左手小拇指

被炸伤，随后住院进行治疗。2009年 9月，北京某啤酒股份有

限公司给付了丁先生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继续治疗费共

计13000元。

2010年3月25日，经过鉴定，丁先生的伤情构成十级伤残。

在与北京某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伤残赔偿金一事时，双方未

达成一致意见。于是丁先生将北京某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诉至人

民法院。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在使用被告生产的啤酒过程

中，因啤酒瓶爆炸造成伤残，对此被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依

法判决被告给付原告残疾补偿金计14344元、伤残鉴定费400

元，鉴定医疗费157.9元。

人们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各种各样的产品，但是并非每个

产品都十全十美，难免其中某个产品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

如果产品由于自身缺陷而造成消费者或公众的人身伤亡或财产

损失，产品的制造者、销售者或修理者就要依法承担民事损害

赔偿责任。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产品责任。产品责任保险就是以

承保制造者、销售者或修理者的产品责任风险为主的一种责任

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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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结

本章介绍了责任保险的主要险种，其中除了公众责任险

中有一部分是可供个人或家庭来投保的以外，雇主责任险、产

品责任险和职业责任险主要是提供给企业或其他法人组织投保

的。随着保险业的发展和全社会对责任保险认知程度的不断提

升，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可供个人或家庭投保的责

任保险产品上市，以满足个人、家庭和社会对责任保险日益增

长的需求。

消费者在使用各种产品时，可留意您

所购买的产品是否投保产品责任保险。如

果您购买的产品是已投保产品，那么在使

用产品过程中一旦发生损害事故，由于产品生产者有保险

支持，则赔偿事宜处理起来会比较顺利些。

假如您是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或修理者，有产品责

任险做保障，产品责任保险也能帮您解除遭遇产品责任索

赔的后顾之忧。

保险小博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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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 购买责任保险注意事项3
责任保险的产品种类较多，消费者在购买责任保

险时会遇到一些问题，本章主要介绍了消费者购买责

任保险时应注意的一些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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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责任保险不能转嫁所有责任风险

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为被保险人致人损害而应当承担的损

害赔偿责任，但并非所有的损害赔偿责任均可以为责任保险的

保险标的，而仅仅是对该损害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必须是民事

责任中的过失责任，不保故意责任，但可扩展无过失责任，合

同责任和精神损害赔偿经过特别约定也可以作为保险标的。

二、选择合适的责任限额

责任保险承保的是民事赔偿责任，并不是有形的财产，且

民事损害责任大小有别，所以责任保险保单的保险金额均以赔

偿限额取代。一般来说，责任保险有三种赔偿限额：一是每次

事故赔偿限额，是指对于一次事故保险公司的最高赔偿金额；

二是累计赔偿限额，是指保险有效期内，保险公司的累计最高

赔偿金额；三是在有些情况下，保单约定每人赔偿限额，是指

对于每个遭受损害的第三者，保险公司的最高赔偿金额。对于

赔偿限额的设定，投保人可以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和财务

承受能力与保险公司商议确定。

三、产品责任保险与产品质量保证保险的区别

两个险种都是与产品质量有关的保险，但是存在根本的

区别。产品责任保险主要承保因为产品质量缺陷造成的第三者

（包括使用者和其他人）的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对于产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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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产品质量保证保险主要承保产

品本身的质量赔偿责任。企业在投保时可根据需要，选择合适

的保险产品。

四、什么人可以购买职业责任保险

职业责任保险是承保各种专业技术人员因在从事职业技

术工作时的疏忽或过失造成合同对方或他人的人身伤害或财

产损失的经济赔偿责任的保险。一般情况下，由专业人员所

在的企业统一购买此类保障，律师、会计师、设计师、资产

评估师、医生、保险代理人、经纪人、公证人等专业技术行

业企业均可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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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 责任保险理赔常识4
与其他保险产品的理赔流程相似，消费者在进行

责任保险索赔或者理赔时，也有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如及时报案，做好举证材料的准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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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责任保险赔偿的条件是什么

启动责任保险理赔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被保险人对第

三者依法负有赔偿责任；二是受害的第三者必须向被保险人请

求赔偿。事故发生后，根据我国法律法规或法院判决，被保险

人对第三者的损失不负赔偿责任，那么即使第三者对被保险人

提出赔偿请求保险人也不负责赔偿；或者虽然被保险人负有赔

偿责任，但是第三者并未向被保险人提出索赔，即被保险人并

无损失，保险人也不能赔偿。以上两个条件必须同时满足，才

能启动责任保险的理赔程序。

二、责任保险的赔偿范围

责任保险的赔偿范围主要包括两大类，一是被保险人的经

济赔偿，二是被保险人支付的法律费用，具体如下：

1. 被保险人对造成的第三者财产损失或人身伤亡依法应

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这一项责任是基本责任，以第三者的损

害程度及索赔金额为依据，以保单约定的赔偿限额为最高赔付

额。

2. 因赔偿纠纷引起的由被保险人支付的诉讼费、律师费以

及其他事先经保险人同意支付的法律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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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险报案时应向保险公司提供哪些信息

出险后，被保险人应及时向保险公司报案，通常为24小时

之内报案。报案时需要向保险公司提供出险时间、出险地点、

事故经过、大概的损失情况等基本信息，以便保险公司能快速

确定是否需要现场查勘并初步判定是否属于保险责任。

四、理赔流程

保险赔付

损失理算

调查取证

出险报案

被保险人在得知保险事故发生后，

应立即电话报案。

保险公司对事故原因及损失程度进

行调查，收集证据；同时，被保险人应

及时提供有关的损失的证明材料，以及

保险人要求提供的其他必要材料。

保险公司对被保险人提交的索赔单

证进行审核，并根据查勘情况及保单条

款对损失金额进行理算，必要时，可以

预付赔款。

保险公司对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

失依保险条款向被保险人支付赔款，被

保险人收到赔款后签发赔款收据及权益

转让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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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人责任保险理赔所需单证都包括哪些

1. 致保险公司的索赔函（要写明保单号、索赔原因和索赔

金额）。

2. 索赔清单（列明要求保险公司赔款的计算方法及有关费

用的项目和用途）。

3. 保险单正本（用于证明保险金额、保险范围和保险责

任等）。

4. 发票（保险赔款金额的计算依据）。

5. 权利人（受害方即第三者）的索赔报告。

6. 医疗机构的医疗证明、伤残证明或死亡证明。

7. 法院裁决书及诉讼材料。

8. 根据案情不同，保险公司为处理赔案而需要的其他必要

单证。

理赔单证
致保险

公司的
索赔函

索赔
清单

保险单正本
医疗机

构的医
疗证明

、

伤残证
明或死

亡证明

发票

权利人的索赔报告

法院裁决
书及

诉讼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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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消费者投诉注意事项

正式受理投诉时，请协助消费者协会做好以下材料的准备

工作：

（一）引发消费纠纷的事实经过及其投诉要求；

（二）消费者的姓名、电话、详细地址和邮编；

（三）投诉方的名称、电话、详细地址和邮编；

（四）购物凭证、维修记录、检测结果等必要的证明材料

的复印件。

不宜投诉情况

（一）消费者在外地购买或接受的非本市的产品或服务；

（二）消费者未按商品说明安装、使用、保管或由于自行

拆动而导致商品损坏或人身伤害的；

（三）有使用价值、但明确标明商品有瑕疵（处理品）的；

（四）私人间因转让物品引起纠纷的；

（五）购买或接受无照商贩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的；

（六）购买奖券或有价证券的；

（七）争议双方曾达成和解协议并已执行，而且没有新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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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的维权途径

保险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权益争议的，可以通过下列途径

解决：

直接与经营者协商和解

通过保险行业协会申诉

通过保险行业合同纠纷调解委员会调解

况、新理由的（协议内容违反法律、法规的除外）；

（八）企业或个人购买或接受用于非生活消费的商品或服

务的（农民购买、使用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资料除外）；

（九）经营者之间的质量经济纠纷；

（十）法院、仲裁机构或有关行政部门已受理调查和处理

的消费纠纷案件；

（十一）商品或服务超过规定或约定的保修期或保证期的；

（十二）投诉人或被投诉方姓名、名称、地址不详以及投

诉不能提供有效凭证、证据的；

（十三）消费者知道或者应该知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之

日起超过半年的；

（十四）不符合国家法律规定有关规定的；

（十五）其他不属于消费者协会工作范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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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消费者协会调解

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诉

提请仲裁机构仲裁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咨询与投诉的渠道

各保险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北京保险行业协会咨询电话： 010—96001303

北京保险合同纠纷调解委员会电话： 010—58701292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电话：96315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信访电话：

 010—66060227

北京保险行业协会网址：

http://www.biabii.org.cn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网址：

http://www.bj315.org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网址：

http://www.circ.gov.cn/web/sit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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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区保险公司联系方式

公司名称 客服电话

财产保险公司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 95518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95500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95511
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4006095509
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95529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95585
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95502
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95505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95590
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95556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95569
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95552
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4008895586
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95550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95510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95540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4006116666
民安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95506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 4008695519
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4000500000
中银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4006995566
华农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 95105535
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 95592
现代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4006080808
中意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4006002700
利宝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4008882008
美亚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4008208858
苏黎世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 84547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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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客服电话

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4008667788
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4008195598
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4008280018
三星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4008333000
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4008832832
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4008666777
太阳联合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8008205918  4008205918
国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4008202288
日本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4008858285
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010-59138950

人身保险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 95519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95500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95511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95567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95522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95589
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8008203588  4008823588
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4008838838
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95596
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4008188168
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95535
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8008203998  4008188888
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95545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95105698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4008889888
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95515
海康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95105768
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4006705566
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4008895509
中航三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400810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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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客服电话

中荷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4008161688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 4008895518
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95576
恒安标准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4008188699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95591  4006695518
嘉禾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95581  4007795581
英大泰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4008895598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95510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4006008890
瑞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4008109339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4007000777
正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4008893311
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4008883636  8009886688
国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4007066666
国泰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8008199899  4008869899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95560  4006688688
招商信诺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4008888288
新光海航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4008008008
太平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4008895589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95511
昆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4008118899
中邮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4008909999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4006695522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4006999100
长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4008208599
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4008895569
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4008816816
汇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4008208363
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 95519
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4006890088
建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4008855668


